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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槽開槽清洗作業前之油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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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應環保署增訂揮發性有機物儲槽開槽清洗前之排氣處理應有效管制的規

定，茲藉由煉油石化產業背景、清洗作業、國外法規管制、VOCs 處理技術提出說

明，並提出未來改善目標，以為持續改善之努力方向。  

固定頂、內浮頂、外浮頂、覆土式平頂槽等常壓槽，因儲存物料難以完全排空，

或儲存物料含高硫份，或水源取得困難，而採取不同的清洗作業程序。  

中油公司儲槽排氣收集方法主要有氣體置換、液體置換等，目前使用污染防制

設備為移動式冷凝回收設備，因應未來日趨嚴格之管制標準，規劃引進密閉式循環

清洗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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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煉油石化業者原料、成品輸儲所需各式各樣的儲槽，須依據石油管理法、勞工

安全衛生法等法令取得設置許可，且應在 2~10 年不等的法定開放檢修期限內，經

過專業機構檢查合格後，方得繼續使用，故業者需先將儲存物料排空後，進而確定

槽內已無爆炸、中毒危險之虞，人員才能安全的進入儲槽，以進行後續清洗檢修作

業。  

針對前述儲槽清洗作業前的 VOCs 排放污染，環保署於 94 年 9 月 12 日修訂發

布「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以下稱本標準)，新增第 17 條「公私

場所進行單一儲槽容積 100 立方公尺以上且儲存物料實際蒸氣壓 170mmHg 以上揮

發性有機液體儲槽之清洗作業，應於儲存物料排空後有效收集儲槽內氣體，且收集

效率達 95％；收集之氣體並應有效處理，使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削減率(R)達 90％時，

始得開槽清洗。」，增訂儲槽開槽前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簡稱排氣處理或 degassing)

應有效管制的規定。  

中油公司評估成品油儲槽油氣濃度高、具回收價值，參考其各油庫裝載操作揮

發性有機物污染防制設備的使用經驗，經整體評估實施初期以國內成熟之冷凝回收

技術較為可行，並經改良為移動式設備，以柴油發電機為自備電源，提高機動能力，

以因應各儲運單位的需要。  

該移動式冷凝回收設備之初步成效除符合 VOCs 管制法規外，對業界而言，具

體效益包括減少儲槽開槽天數、作業區域可燃性氣體濃度大幅降低、維護人員作業

環境安全及工業衛生，且冷凝方法屬非破壞性回收方式，適合高濃度氣體回收、油

料回收實質效益高，使用範圍廣泛，設備國內製造，採購、維修容易，沒有火花來

源、較無工安顧慮，及溫室氣體減量等正面效益。  

以下就煉油石化產業背景、清洗作業、國外法規管制、VOCs 處理技術等說明

之，最後並提出未來改善目標，以為持續改善之努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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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煉油石化產業背景  

2.1 煉油石化產業輸儲流程 

煉油石化製程之儲槽依照所儲存物料用途的不同，分為原料儲槽、製程中間

槽、儲運配銷成品槽。  

從中東、西非等地進口之原油，依油源或種類不同分別儲放，如各類原油槽、

石油腦等，均為常壓槽，個別儲槽之真實蒸氣壓依來源地區、批次而不同。  

汽油摻配等製程中間槽，儲存物料並不是符合國家規範的成品油，所以需個別

化驗或在開槽前進行化驗來測定其真實蒸氣壓。  

儲運配銷庫區的汽油槽等，為因應市場需要，其儲存物料大多為成品油，真實

蒸氣壓有固定規範可循。煉油石化產業輸儲流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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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煉油石化產業輸儲流程  



198 儲槽開槽清洗作業前之油氣處理  

2.2 儲槽型式  

儲槽型式依儲存狀態之溫度、壓力不同，分為浮頂槽、固定頂等常壓常溫槽、

氮氣密封槽(50 mmH2O~5kg/cm2 不等)、壓力槽(或稱高壓球型槽)、低溫或超低溫儲

槽。  

2.2.1 浮頂槽  

依原料或輸儲調度、供應區域市場特性、長期儲備等需要不同，儲槽大小差異

很大，如搭配原油油輪卸油的原油槽，因為原油輪容量最高約 30 萬公秉，所以配

合卸收原油的儲槽容量一般為 10~13 萬公秉，中油 13 萬公秉原油槽，直徑 100 公

尺，相當於足球場長度，儲槽周長超過 300 公尺，高度 15 公尺，均為外浮頂槽。

為符合煉製工場製程設計之要求，經摻配不同原油種類後送到煉製工場 5 萬公秉以

下之儲槽作為放煉日用槽。實務上，原油槽之真實蒸氣壓必須在開槽前化驗才能確

定。  

內浮頂的槽體內有一浮頂板，緊貼著油料液面，並隨著上下移動，期使存油揮

發量減至最低，槽頂覆有固定頂蓋，大多儲存石油腦、汽油。  

依據美國環保署儲槽逸散分析報告 AP-42[1]，該報告係參照美國石油學會 API 

2519[2]，指出儲槽開槽前殘餘底油多寡與底板設計有關，如圖 2，左方儲槽的底板

為平面且無集水坑者，貯留油料(standing liquid)覆蓋整個槽底，其殘餘底油的數量

最高，即揮發逸散量最高。圖 2 的右方排空槽(drain-dry tank)，底部設有集水坑，

可完全排空槽內貯留油料(no standing liquid)，即揮發逸散量最低。  

特別說明，於清槽作業中，浮頂槽之油氣係侷限於浮頂下方之空間，約為儲槽

底板面積乘以浮頂支柱高度，該浮頂支柱高度約為 1.8 公尺，亦有為提高平時操作

運轉容量的需要，支柱高度未達 1 公尺的情形。  

近來儲槽設計施工業者已開發完成懸吊式浮頂 [3]，藉助鋁質浮頂重量輕之特

性，在槽頂裝設吊纜連接浮頂，完全不需支柱，且可依據需要調整浮頂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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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儲槽殘餘底油與底板設計關係  [1] 

 

 
圖 3  懸吊式浮頂(圖右係固定頂之支柱) 

 

美國加州南岸空氣品質管理局(SCAQMD)於 2008 年 5 月 2 日修訂發布 Rule 

1149，明訂業者儲槽如為圖 2 的右方排空槽，並於調整浮頂支柱長度在 1ft 以下者，

則可豁免開槽清洗前的油氣處理(因底板坡度設計以儲槽中心為最低點，於槽壁側

的支柱最短)。  

實務上，排空槽僅適用於 1 萬公秉以下儲槽，至於大型儲槽，或因集水坑容易

導致底板腐蝕洩漏未設置集水坑，或因底板受壓不均勻，無法完全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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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說明儲槽底板坡度變化情形，以直徑為 54.864m、高度為 15.24m、容量

34,000 公秉儲槽為例(民國 58 年 12 月啟用)，底板原始設計係以儲槽中心為最高點，

簡稱凸型錐底，如圖 4 上方之虛線，坡度 1/120(底 120：高 1)，因底板負載重量大、

底板不均勻沉陷情形如圖 4 下方實線，91 年 4 月開槽實際測量與原設計高差達

240mm。  

 

圖 4 儲槽底板坡度變化情形  

 
2.2.2 固定頂槽  

固定頂槽包括錐頂油槽、覆土式儲槽、低壓氮封槽等。  

1.錐頂油槽，一般用來儲存揮發性較低的油料，如柴油、燃料油等，其儲存油料

之真實蒸氣壓遠低於本標準170mmHg 以下。  

2.覆土式儲槽  

覆土式儲槽(earth cover tank，簡稱 ECT)，係平頂槽建於水泥基座上(一般置於

地下水及地平面上方)，除人孔及底部出口外，其餘部分皆須完全以土層覆蓋，目

前中油公司以覆土式儲槽儲存汽油等戰備油料，各儲槽頂上有管線連通蒸氣收集系

統、污染防制設備等。槽頂設置約束釋壓閥(pressure vacuum vent)，其活門以配重

盤調整增壓，以降低氣體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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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覆土式儲槽底部出口及儲槽頂部  

 

2.2.3 氮氣密封槽(氮氣加壓常溫) 

氮氣密封槽(gas seal tank)主要用於維持容器內惰性氣體(一般為氮氣)的壓力恆

定，以避免容器內物料與空氣接觸，防止物料揮發、氧化以及容器的安全，主要用

於溶劑、醚類等。  

2.2.4 壓力槽(高壓常溫) 

液化石油氣在常溫常壓下為氣體，將其壓縮液化後儲存於高壓容器內，裝載發

貨前之儲存型態係採用加壓式球形槽。  

2.2.5 低溫儲槽(常壓低溫) 

液化石油氣以低溫或超低溫液化，以利船舶運送輸出入，一般在港埠卸收之儲

槽形態為低溫儲槽，設置壓縮機將吸熱揮發的氣體壓縮液化後回送槽內。  

2.3 開槽檢查規定及期限 

2.3.1 石油管理法規定  

依據「石油管理法」石油業儲油設備設置管理規則第 27 條第 4 項，新建油槽

完工達 10 年應即實施內部檢查，其後每 5 年應實施一次，但經第一項代行檢機構

認定得延長其後每 5 年之檢查年限者，得檢具評估報告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延長一次；延長期限不得超過 5 年。  

相關規定包括石油業儲油設備代行檢查機構設置管理辦法第 14 條，代檢機構

應檢查儲油設備項目及判定基準。  

至於非石油製品常壓槽，我國法規並未具體規定其內部檢查期限。(石油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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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 條所稱石油製品係指石油經蒸餾、精煉或摻配所得，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碳氫化合物為原料所生產，以能源為主要用途之製品，包括汽油、柴油、煤油、

輕油、液化石油氣、航空燃油及燃料油。) 

2.3.2 勞工安全法令規定  

依據「勞工安全衛生法」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LPG、丙烯、戊烷

等高壓球型槽每 3 年需開槽檢查。  

2.3.3 低溫或超低溫等冷凍槽  

依勞委會「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對低溫或超低溫等冷凍槽以其

他方法之檢查取代開槽檢查。  

三、清洗作業  

儲槽依儲存溫度壓力狀態而有不同型式，分為固定頂、內浮頂、外浮頂、覆土

式平頂槽等常壓槽、常溫低壓之氮氣密封槽、壓力槽(或稱高壓球型槽)，其中低壓

氮氣密封槽及壓力槽依規定已連通污染防制設備，且其儲槽設計可有效排空儲存物

料，清洗作業過程中沒有空氣污染物排放的管制問題。  

但常壓槽因儲存物料難以完全排空，清洗作業需藉助臨時泵輸設施以清理槽內

殘餘油料，當儲存物料為汽油類等具易揮發性物質時，實測其槽內油氣濃度最高達

體積比 30%以上，為因應環保屬管制清槽作業之 VOCs 逸散，需仔細評估可行技術，

如從國外引進技術，除考慮價格、成本、處理效率因素外，其安全性、維護不易等

問題也是業界普遍關切項目。  

進行清洗作業之前，需將槽內底油泵輸轉到其他儲槽回收後，以減少油料損

耗，確定已無法泵輸後，才能進行油氣處理作業。  

各式儲槽依其儲存物含硫份高低、殘餘油料多寡、水源取得難易、廢水處理設

施處理容量等因素，而有不同清洗作業程序。  

3.1 常壓槽清洗程序 

成品油與原油的儲槽清洗作業差異之處在於殘餘底油問題，因原油槽內形成油

泥數量高達 1 千公秉，且油泥不易流動，而有不同的清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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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槽開槽後，確認清洗完成之檢查重點在於儲槽內部容易銹蝕部份，如環狀底

板填角焊道、錐頂支柱與底板的焊道、量油管、浮頂排水管、槽內放水管等處確實

清洗，以利徹底檢查與修護，才能確保儲槽在下一個使用週期的安全。  

3.1.1 成品槽清洗程序  

先以空氣壓力驅動的隔膜泵進行底油輸轉後，進水以排空殘餘油料(水源受限

者則不實施)，真實蒸氣壓超過規定者，需先行實施油氣收集處理(degassing)，完成

後才能打開人孔維持通風，直到槽內油氣濃度低於爆炸下限 30%以下，人員方得進

入槽內，或繼續通風至槽內油氣濃度低於爆炸下限 10%以下，再入槽以高壓清洗機

清洗油槽內側槽內壁板、底板、浮頂浮艙等處之油漬，以確保後續檢查工作順利進

行。  

3.1.2 石油腦槽清洗程序  

因石油腦所硫份較高，易導致儲槽內產生硫化亞鐵，積存於底板鐵銹，乾燥情

況下易發生自燃，曾因此緣故，而於清洗作中發生儲槽氣爆事故。  

故在進行清洗作業前，需間歇性開啟槽內消防水管灑水，來維持油槽內壁及底

板潮濕，以防止硫化亞鐵自燃。且槽底最低水位應能覆蓋沉積物，使硫化亞鐵保持

潮濕，方可進行排氣處理作業。  

排氣處理完成後。打開人孔維持通風，低於爆炸下限 30%以下，人員方得進入

槽內以高壓清洗機清洗油槽內側槽內壁板、底板、浮頂浮艙，拆卸密封圈等。  

3.1.3 原油槽清洗  

現行原油槽清洗工作程序包括：  

1.作業前人員設備準備，量測油泥分布情形。  

2.底油抽除 /VOCs 排氣處理。  

3.打開人孔，拆除密封圈，自然及強制通風。   

4.槽內作業環境量測，人員防護及油泥抽除設備進入槽內抽除油泥。  

5.油泥送至三相分離(油、水、泥)。  

6.油槽內壁、底板以高壓清水沖洗，完工驗收。  

原油儲槽的底油輸轉作業，因油水分離設施處理餘裕有限或消防水儲量受限，

殘餘油料較多，油氣處理時間就會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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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常壓槽清洗，人員入槽後配合機具清出槽內底泥，10 萬公秉原油槽合理

工期約需 2 個月甚至 3 個月，如圖 6。  

 

回收槽 

動力機組 

  抽油泵 

  底油 

 
圖 6 原油槽底泥回收  

 

3.2 壓力槽清洗程序 

油料泵送至液位低於 1 公尺以下，關斷高壓槽的液體進出口閥，此時槽內壓力

仍高，開啟氣體出口閥連通公用廢氣燃燒塔(flare)系統，至槽內液位已無顯示，且

壓力已低於氮氣系統壓力，將高壓槽進出口管線加盲。  

槽底接氮氣系統，引入氮氣提高壓力 2kg/cm2 以上，關閉氮氣進口閥、開啟氣

體出口閥排放吹驅槽內 VOCs 到 flare 系統燃燒，降壓至 0.5kg/cm2 以下，在重複以

上步驟一至兩次(稱為建壓排放，2kg/cm2 以上放至 0.5kg/cm2 以下)。  

經量測氣體濃度在爆炸下限 30% LEL 以下，然後排空槽內壓力，拆開氮氣管

線，將連通 flare 系統的管線加盲，測量槽內氣體含氧量達 20%，人員即可進入槽

內檢修。  

依據美國加州 VCAPCD(Rule 74.26 C 3)、SBCAPCD(Rule 343)、SJVUAPCD 

(Rule 4635 5.7.5.3.1)等空氣品質管理局所訂規定，認定儲槽的儲存壓力大於 15 

psi(775 mmHg)壓力槽均已連接至廢氣燃燒塔，並不會排放 VOCs 至大氣，且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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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系統符合 VOCs 污染防制設備的要求。本標準第 2 條規定壓力槽定義與上述加州

相當，所以，依據本標準第 2 條 34 項壓力槽：指內部壓力大於 773mmHg 以上且

無自由管道與大  氣連通使其操作時無任何揮發性有機物排放之儲槽，因此，對於

已連接 VOCs 污染防制設備的壓力槽，應可排除本標準第 17 條的適用。  

四、國外法規管制  

4.1 美國 

4.1.1 聯邦政策  

美國環保署依據空氣清淨法(Clean Air Act)要求空氣污染嚴重地區的州政府需

提出空氣品質改善計畫(State Implementation Plan, SIP)，以加州為例，由加州空氣

資源局(Air Resources Board, ARB)負責提出 SIP及審核全加州共 35區空氣品質管理

局的個別計畫，以確保各區實施的空氣品質標準，得以維護國民健康。如逢空氣品

質不佳狀況，各郡主管單位得要求石化業者配合調整開槽時機。  

美國實施 degassing 地區，並非加州全部或全美國一致實施，係以空氣污染較

為嚴重地區，經聯邦認定空氣品質不良天數超過者，方需依據聯邦規定提出空氣污

染改善措施，有關州郡依據其管轄區域 VOCs 行業特性、VOCs 排放源清單，來擬

定加嚴的適用標準草案，並評估業者可能增加成本及預期成效，經會商鄰近地區空

氣管理局及有關業者後，方以實施各項改善措施。  

4.1.2 德州環境品質委員會(TCEQ)儲槽排氣法令  

德州環境品質委員會(Texas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TCEQ)頒訂

的行政規定 Texas Administration Code, 其中「Rule §115.541~549 Degassing or 

Cleaning of Stationary, Marine, and Transport Vessels」為管制儲槽排氣處理的主要規

定。  

2009 年之前係要求儲槽體積大於 1,000,000 gal(3,785m3)、2009 年起要求體積

大於 250,000 gal(946m3)，儲存物質實際蒸氣壓大於 0.5 psia(3.4kPa)者，其排氣或

清洗時必須連通 VOCs 控制設備。  

VOCs 控制設備的削減率(control efficiency)需達 90%以上，2009 年之前要求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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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處理的置換氣體至少需達 4 倍浮頂下儲槽體積，或處理到蒸氣壓小於 0.5 psia，

相當於 19,000 ppmw 或 34,000 ppmv as methane。  

4.1.3 加州各空氣管理局儲槽排氣法令  

加州各空氣品質管理局係依據當地產業特性及空氣品質改善目標另訂規定。煉

油業較為集中地區如 South Coas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SCAQMD)、

Ventura County Air Pollution Control District(VCAPCD)、Santa Barbara County Air 

Pollution Control District(SBCAPCD)、San Joaquin Valley Unified Air Pollution 

Control District(SJVUAPCD)等均訂有儲槽排氣 degassing 相關規定。  

SCAQMD 所訂 Rule 1149 - Storage Tank Cleaning And Degassing(1987 頒訂)，

2008 年 5 月修正前係規定體積大於 150m3 的儲槽、槽車、船舶、儲存物質的雷式

蒸氣壓大於 2.6psi(134mmHg)者，或體積大於 75m3、小於 150m3，雷式蒸氣壓大於

3.9 psi(202mmHg)者，其排氣或清洗時必須連通 VOCs 控制設備。VOCs 控制設備

的削減率需達 90%以上，要求排氣處理的置換氣體至少需達 2.3 倍浮頂下儲槽體

積。(以 USEPA Method 25、25A、SCAQMD Method 25.1 量測管內氣體流量，以  EPA 

Method 25A 量測控制設備入口、出口的氣體濃度) 

各空氣品質管理局設有設備審查委員會，採用焚化方法的空氣污染防制處理設

備都需經該審查委員會通過後才能獲得許可，其後仍需定期檢驗設備效率是否符合

削減率規定。  

聖塔巴巴拉空氣品質管理局網頁刊登使用化方法且經該郡許可的排氣處理服

務業者資訊、聯絡電話、設備概要、許可證號，以方便廠商選擇採用。  

各空氣品質管理局列管物質之蒸氣壓最低門檻不盡相同，對於各項處理技術有

明確規定，以利執行清槽作業的管制，避免各方爭議。  

4.2 歐盟 

4.2.1 歐盟指令介紹  

ATEX Directive 為歐盟依據 article100a of the Treaty of Rome 所頒的強制性規

定，主要做為工業界防範爆炸的規範或指引，屬強制性規定，包括 Directive 

99/92/EC(ATEX 137 )及 Directive 94/9/EC(ATEX 100a)二項，其中 ATEX 137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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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露於具有爆炸潛在風險的人員，要求雇主應確保作業環境的安全衛生，又稱為

'ATEX Workplace Directive'，另外 ATEX 100a 對在具有爆炸潛在風險區域內使用的

設備、儀器、元件和防護系統訂有具體規定，要求設備製造或提供者應負確保安全

的責任，又稱為 'ATEX Equipment Directive'。  

於爆炸潛在風險區域的施工均需依據 ATEX Directive 規範辦理，以儲槽清洗

作業而言，清槽作業所使用機具設備的製造或提供的業者與儲槽營運業者，對其各

項工作均應負安全衛生責任，包括事先風險評估、確認危險等級劃分、正確使用對

應防爆等級的設備及實施防爆措施，如防爆燈具、靜電防止、禁絕熱源，如防止明

火、碰撞火花等，於爆炸潛在風險的最高危險等級區域(歐盟分類為 EEx zone 0、

即美國 Class I Division I)應使用最高防爆等級設備(Category I)。  

4.2.2 歐盟實務  

針對原油槽槽底大量油泥與汽油槽等一般成品槽之油氣處理，考量人員入槽清

洗的風險甚高，歐洲多家儲槽清洗設備廠家，已將清槽作業提升為機械循環清洗，

自動化、人員毋需入槽，且提高油料回收量及縮短作業期程，有助於降低危害風險。 

4.3 亞洲鄰近地區 

在日本原油槽多利用密閉式循環清洗設備(crude oil washing, COW)，該工法與

原油輪洗艙的做法類似，以柴油噴流帶出原油槽內殘餘底泥，需利用惰性氣體系統

(inert gas system, IGS)將儲槽充滿惰性氣體以消除油料噴流產生之靜電，並持續監

測槽內氣體含氧量，以防止爆炸事故。  

南韓或新加坡、馬來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國家，並無類似開槽油氣回收規定，

但近來油價高漲，業者考量油料回收經濟價值高，已陸續試行密閉式清槽。  

五、VOCs處理技術  

清槽作業之火災爆炸風險相當高，以汽油為例，汽油爆炸上限 Upper Explosive 

Level 為 7.6 ％，爆炸下限  Lower Explosive Limit(LEL)為 1.4 ％，油氣濃度介於

7.6~1.4% 之 間 即 為 爆 炸 範 圍 ， 依 據 加 州 SOUTH COAS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SCAQMD) 2007 年報告，汽油槽清槽作業之油氣濃度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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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值為 150% LEL(體積比 2.1%)，也就是說清槽作業一開始處理的油氣濃度已屬爆

炸範圍之內，應注意防範引火、爆炸。  

即使是同一種油品，因各儲槽庫區水源及廢水處理能力等條件差異，底油輸轉

程序、殘餘油數量多寡、底板構造不同等，所以各儲槽排氣處理的初始濃度差異極

大，德州 2008 年廠商操作實例顯示，汽油槽未經清洗前，其油氣濃度初始值為體

積比 24％，足證業者選擇使用何種排氣處理技術有其個別考量因素，或與當地清

槽業者擅長技術、服務價位、總費用多寡亦有關聯。  

以下就油氣收集方法(收集效率 95％以上)、排氣處理技術(削減率 90％以上)

分別說明之。  

5.1 油氣收集方法 

    須符合本標準第 17 條規定之收集效率 95％以上，錐頂槽與浮頂槽之收集方法

相當不同，主要原因在於浮頂槽之浮頂不能耐壓，且不能密封(vapor tight)。  

5.1.1 錐頂槽液體置換法(liquid displacement)或稱頂水法  

錐頂槽已連通揮發性有機物污染防制設施者，得於開槽清洗前泵入低揮發性液

體，如水或柴油類等，以置換槽內揮發性有機物，直到泵入液體體積達儲槽體積之

95％以上，以符合規定。  

此種頂水法耗時、耗費大量用水及泵輸用電，需評估水源是否充足、有無適當

輸水管線、地勢高度位差、現有管輸速率、全程進水、排水所需時間，另需調度水

槽專用於儲水。留存紀錄應包括儲存物料蒸氣壓及儲槽置換體積等。  

以 6,000kl 覆土式汽油槽為例，該槽為錐頂槽，依本標準之規定收集效率需達

95%以上，相當於 200kl/hr 給水泵浦需要連續 28.5 小時進水，將槽內氣體從連通槽

頂的密閉收集系統，排放到污染防制設備。  

全程作業時間需另估計儲槽排水時間，且應將排水收儲於專用水槽，以節約用

水並留待後續處理或再利用。  

5.1.2 空氣置換(air displacement) 

參考加州 SCAQMD Rule 1149 於 2008 年修正前之規定，係要求空氣置換氣體

量需達 2.3 倍儲槽氣體容積，浮頂槽氣體容積係指浮頂板下方容積，錐頂槽容積係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10 期(July 2009) 209 

其設計容量。  

將儲槽人孔蓋更換為特製嵌接套管之人孔蓋，經連接輸送氣體之防靜電管線

後，可使用鼓風機，將槽內 VOCs 氣體抽出，送 VOCs 處理設備。  

5.1.3 蒸氣壓調整法(liquid balancing) 

浮頂槽於儲槽液位仍維持在浮頂支柱未著底情形下，開槽前以低揮發性液體，

持續泵入槽內，經混合均勻，可調降槽內最後一次儲存物料之實際蒸氣壓，持續調

整至符合法規要求之蒸氣壓規定後，即毋需進行開槽前排氣處理。  

5.2 排氣處理技術 

5.2.1 燃燒法   

燃燒設備的種類可分為焚化(或稱熱氧化 thermal oxidizer)、內燃引擎式(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CE)等，燃燒後的氣體均直接排放至大氣。  

焚化式的完全燃燒條件為高溫下有足夠滯留時間，才能完全燃燒，開放式焚化

設備的安全性顧慮大，燃燒時的臭味、火光、噪音等，可能導致環保事件。  

內燃引擎式因其多用途及移動性加以逐漸廣為利用，引擎可耐長時間操作、熱

機時間短、易於因應負載調整、60％LEL 以上無需補充燃料，可配備觸媒轉化器(碳

氫化合物轉化、一氧化碳及氮氧化物轉化)，污染減量效益較高。內燃引擎式排氣

處理如圖 7 所示。  

利用燃燒法的有關安全事項包括，當排氣處理設備抽取儲槽內揮發氣體的同

時，必須引入空氣，以維持儲槽內外壓力均衡，避免儲槽變形，但由於吸入空氣也

就存在爆炸的危險，所有潛在引火源必須完全消除，設備接地以防止靜電火花，並

利用滅焰器、防爆設備等，以防止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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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內燃引擎式排氣處理  

 

5.2.2 多程序步驟方法(multi-step) 

VOCs 經由介質吸收後再處理，例如利用柴油吸收、利用活性碳吸附， VOCs

必須再經由後續處理後才算完整，例如將吸收介質予以回收或摻入其他成品，或分

離出的 VOCs 再經回收、或焚化處理。或冷凝後再以吸附或燃燒等皆屬多程序步驟

方法。  

1.吸收法  

吸收法需有填充塔，使氣體與液體對流接觸，以每分鐘 600 公秉儲槽排氣

處理量為例，其新鮮溶劑循環量需每小時 25 公秉以上，以達削減率 90％以上

的規定，需要大量溶劑循環、再生，多為固定式處理設備。  

某些溶劑吸收性能較佳，如柴油，易於吸收碳氫化合物且其蒸氣壓較低。

但因吸收法需大量溶劑，除非吸收後可摻入成品或送去重煉，否則較不經濟，

因為溶劑再生所脫除的 VOCs 須再經其他方法處理。  

 

以加壓噴水設備

沖洗槽底，集中

抽除殘餘油料  

真空抽油車（依

業主需要選擇）  
油氣收集處理

單元抽集槽內

油氣  

對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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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進
氣 

浮頂下之 VOCs
回收處理  

消減率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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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吸附  

吸附為放熱反應，當大量 VOCs 被活性碳吸附時，會產生相當多的熱能，

應避免活性碳床溫度升高，而降低吸附能力。  

活性碳床橫斷面積需足以防止氣體穿透，活性碳一旦飽和後即需再生，脫

除的 VOCs 氣體需再以冷凝、吸收等其他程序處理。  

3.冷凝  

考量產品回收價值效益高時，可使用冷凝法，以 MTBE、汽油為例，蒸氣

壓較高且具回收價值。特別說明，苯之凝固溫度為 5.5℃，容易導致冷凝設備阻

塞。所以務必要先瞭解儲槽 VOCs 的組成，必要時調整冷凝溫度的設定。  

德州案例說明，該汽油槽直徑 90ft(27.5m)、支柱高 5.5ft(1.68m)、浮頂下容

積為 34,972ft3(992m3)，其油氣濃度初始值為體積比 24％，該廠商考量汽油回收

冷凝液之經濟效益高，選用液態氮冷凝回收法，以空氣置換 4 倍體積，處理至

槽內濃度 3.5%以下，處理作業時間約 6 小時，可回收 215 加侖冷凝液，約 814

公升(1 美加侖=3.785 升)。  

4.吸收+薄膜式油氣回收系統  

需先以壓縮泵將油氣增壓至 2.5kg/cm²，進入洗滌單元(洗滌塔)，再將油氣

加壓液化(液體式壓縮機)，並配合真空泵，使薄膜兩端形成高低壓差，協助油氣

成分擴散透過有機薄膜，再經壓縮泵回至洗滌單元，空氣中氮、氧因不易透過

薄膜而被排至大氣，因此整個處理系統除薄膜分離器外、需包括洗滌塔及壓縮

泵、真空泵、洗滌液循環泵等，一般均為固定式處理設施，設備流程如圖 8。  

5.密閉式循環清洗(Non-man entry tank cleaning and oil recovery system) 

針對大型原油浮頂槽及燃料油錐頂槽之清洗工作，可利用密閉式清洗方

法，配合槽外油泥處理設備，有助於降低人員入槽風險、VOCs 逸散及提高油料

回收，其清洗作業包括抽出油泥、再循環、分離回收、污水處理等 4 大單元，

流程如圖 9。  

(1)首先將油槽密封，灌入氮氣，含氧量降低到 5%以下，藉由高壓泵浦及噴嘴將

循環油從槽頂(或槽側)以高壓噴入槽內攪拌油泥，使油泥流動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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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利用真空泵從集水坑抽出底部油泥，過濾後，送入真空儲槽，再泵至加熱器，

經水力旋流器(hydrocyclone)，分離出輕質液體則藉由循環高壓泵至噴嘴，噴入

槽內使油泥溶解液化，如此週而復始循環操作，直至油泥完全溶解清除。  

(3)水力旋流器底部之粘稠油料可送至三相分離，分離油、水、油泥餠。  

(4)油泥完全清除後，開始以清水清洗油槽，此時藉由高壓泵浦及噴嘴將清水噴入

清洗槽壁及底板，污水則經過油水分離(CPI 分離)後再循環利用。至此清洗完

成則可打開人孔通風，人員開始進入，進行細部清理及檢查修護工作。  

 

 
圖 8  薄膜式回收設備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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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坑 圖 9 密閉式清洗流程  

 

5.3 排氣處理作業主要變數 

5.3.1 儲槽體積  

一般而言，體積與處理時間成正比。特別說明，於清槽作業中，浮頂槽之油氣

係侷限於浮頂下方之空間，約為儲槽底面積乘以浮頂支柱高度，該浮頂支柱高度約

為 1.8 至 2 公尺，亦有因提高運轉容量的需要，支柱高度未達 1 公尺的情形。  

茲計算 13 萬公秉原油槽之浮頂下方之空間：直徑 100 公尺之平方×3.14/4 再乘

以浮頂支柱高度 2 公尺=15,700 公秉，而 2,000 公秉汽油槽之浮頂下方之空間約 297

公秉。浮頂下方之體積愈大，相對所需處理時間就更長。  

5.3.2 殘餘油或油泥  

儲槽的底板如為平面且無集水坑者，較難排出底油，殘餘底油的數量較多，由

於油氣從殘餘油或油泥不斷持續揮發出來，槽內油氣濃度接近氣液平衡之飽和狀

態，如覆土式汽油槽即屬此種。  

此種儲槽進行排氣處理時，因為槽內初始油氣濃度較接近飽和狀態，且殘餘油

數量仍多時，會在此高濃度狀態維持相當時間，直到揮發殆盡後，槽內濃度才會明

顯下降。  

明顯地，愈多殘餘油或油泥，排氣處理過程時間會愈長。  

人孔  

集水坑  

油泥 油泥

集水坑

槽壁  

浮頂支柱 
噴嘴 

噴嘴

浮頂  U 形管

槽壁

固定頂  

其他噴嘴 

循環油進料  

返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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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氣溫與蒸氣壓  

儲槽內蒸氣壓的初始值多視殘餘油或油泥的蒸氣壓而定，當進行排氣處理，從

殘餘油或油泥的揮發量亦同。  

蒸氣壓與溫度成正比，通常每增加 30～40℉，則蒸氣壓提高 1 倍，所以夏天

排氣處理所需時間相對較長。  

5.4.4 抽氣效率  

抽氣效率的限制有二，一者為實體設備的限制，二者為程序作業限制。前者如  

鼓風機(Blower)容量及處理設備的尺寸等，後者如依設備之吸收、吸附、燃燒效率

而定。  

當操作初期，揮發性氣體濃度較高時，通常受限於程序限制，以焚化或引擎式

燃燒為例，處理熱能來決定。當濃度逐漸降低後，可提高處理量到設備極限。但在

操作初期，因濃度較高，多操作在每分鐘 100ft3(每小時 160m3)，吸收、吸附、冷

凝者亦同。  

5.5 國內技術現況 

油槽清洗的 VOC 處理設備特性與製程之廢氣處理不同，需考量特性包含設備

具可移動式、其體積合於道路行駛限高、載重等相關規定、處理量符合時間效益，

且能處理高濃度油氣、另需自備電源及操作安全等條件。中油公司煉製研究所研究

開發完成的移動式冷凝設備業經委託工研院進行線上連續測試符合本標準 17 條削

減率 90%以上之規定，初步實施成果如次：  

5.5.1 覆土式汽油槽之油氣收集處理成效比較  

該槽為固定頂蓋、平頂形式，無排空底油設計，經考量當地水源有限，不宜利

用頂水法，故以移動式冷凝設備辦理 6,000 公秉覆土式汽油槽內之油氣收集處理。 

柴油發電機使用 1,000 公升柴油，產生電力(交流電)供應冷凝設備，總置換空

氣容積大於 2.3 倍儲槽體積，約回收 10,000 公升冷凝油。設備到位、管線配置等全

部作業時間約需 3 天。  

如採焚化處理，汽油燃燒後排放二氧化碳約 14.13 噸(10x 排放係數 2.26 噸 /公

秉 x5/8)，冷凝回收使用的柴油燃燒僅排放二氧化碳約 2.73 噸，相減後，冷凝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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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減量二氧化碳排放量約  11.4 噸，有助於環境保護。  

5.5.2 石油腦浮頂槽  

該槽為浮頂形式，底部為凸型錐底式(如圖 4)，少量進水、從槽側集水坑輸轉

底油後，以移動式冷凝回收設備辦理槽內之油氣收集處理。浮頂下容積 5,500 公秉，

總置換空氣容積大於 2.3 倍儲槽體積，約回收 9,000 公升冷凝油。設備到位、管線

配置等全部作業時間約需 3 天。  

5.5.3 與國外比較  

依據加州南海岸空氣管理局 SCQAMD Rule 1149 修法技術評估報告(2007 年 12

月 )，其中汽油槽焚化法實作紀錄顯示，浮頂下容積 7,921ft3 (215m3)、初始濃度

150%LEL，其焚化處理設備於爆炸範圍的處理量 700cfm(ft3/min)，換算公制約每小

時 1,120m3，其中汽油槽的初始濃度 150%LEL，均較國內實測值為低，經洽該管理

局表示已修法將清槽作業有關抽油車的逸散均納入管制。  

另外依據德州 PURGIT 清槽業者於 2008 年 5 月 8 日之實作紀錄，汽油槽浮頂

下容積為 34,972ft3(992m3)，未經清洗前，其油氣濃度初始值為體積比 24％，利用

液態氮為冷媒之冷凝回收法，以空氣置換 4 倍體積，處理至槽內濃度 3.5%以下，

處理作業時間約 6 小時，可回收 215gal 冷凝液，約 814 公升(1 美加侖=3.785 公升)。 

六、未來課題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 17 條實施以來，中油公司研製

利用移動式冷凝回收設備、自行辦理汽油槽等清洗作業的油氣收集工作，經濟、環

保效益顯著，惟鑒於未來日趨嚴格之管制標準、管制物料範圍進一步擴大，儲槽業

者及清槽業者均應積極因應，評估引進密閉式循環清洗工法、引擎式燃燒工法等設

備，以利推動環境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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